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比中光”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对奥比中光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4月2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奥比中

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49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1,000 股，并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400,001,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9,057,25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92.2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943,744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7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2023年1月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的1,613,446股限售股上

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数量为 5,843,7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5 名；除

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量为142,106,76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5.53%，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1 名。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 26 名，限售股数量共计 147,950,53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6.99%，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7 月 7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

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

鑫”），承诺如下： 

“就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前海仁智互联（深圳）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

海仁智”）、福田仁智（深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田仁智”）、

珠海横琴仁智奥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仁智”），承诺如下： 

“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

收益，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

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3、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董事周广大，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

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

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本人将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

步规定的，本人保证将遵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

得收益，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

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4、除前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持股5%以下且非12个月内新增的非自然人

股东，承诺如下： 

“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

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



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

从该等规定。” 

5、除前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下且非 12 个月内新增的股东的自

然人股东，承诺如下： 

“就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

得收益，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

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二）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海云鑫，承诺如下： 

“（1）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公

司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2、公司股东前海仁智、福田仁智、横琴仁智，承诺如下： 

“（1）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日常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企

业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

行人所有。” 

3、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董事周广大，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



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

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

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得减

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

得收益，且本人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

分。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

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4、除前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下的非自然人股东，承诺如下： 

“（1）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日常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企

业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

行人所有。” 

5、除前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下的自然人股东，承诺如下： 

“（1）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日常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

划； 

（2）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人在

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

所有。”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的相关承诺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奥比中光 2 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47,950,530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5,843,770 股，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42,106,760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7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上海云鑫 48,822,120 12.21% 48,822,120 0 

2 黄剑云 11,314,440 2.83% 11,314,440 0 

3 前海仁智 11,154,240 2.79% 11,154,240 0 

4 

广东弘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国科蓝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941,840 2.74% 10,941,840 0 

5 林建鑫 10,048,320 2.51% 10,048,320 0 



6 李童欣 7,984,800 2.00% 7,984,800 0 

7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58,600 1.34% 5,358,600 0 

8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4,465,440 1.12% 4,465,440 0 

9 
安吉金澍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42,240 1.06% 4,242,240 0 

10 横琴仁智 4,019,040 1.00% 4,019,040 0 

11 福田仁智 4,019,040 1.00% 4,019,040 0 

12 陈文春 3,504,820 0.88% 3,504,820 0 

13 

赛富复兴（深圳）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赛富复兴（深

圳）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030,480 0.76% 3,030,480 0 

14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

信建投奥比中光 1 号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44,200 0.69% 2,744,200 0 

15 刘丹英 2,679,120 0.67% 2,679,120 0 

16 

复兴投资基金（深圳）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复兴（深圳）

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79,120 0.67% 2,679,120 0 

17 旭新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2,174,040 0.54% 2,174,040 0 

18 

深圳市前海华大恒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大恒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6,320 0.45% 1,786,320 0 

19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4,317 0.32% 1,284,317 0 

20 高筝 1,017,500 0.25% 1,017,500 0 

21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6,040 0.25% 986,040 0 

22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广发信德科技文化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86,040 0.25% 986,040 0 

23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63,238 0.24% 963,238 0 

24 骆阳 893,160 0.22% 893,160 0 



25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

信建投奥比中光 2 号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66,720 0.12% 466,720 0 

26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债券、基

金户 

385,295 0.10% 385,295 0 

合    计 147,950,530 36.99% 147,950,53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高筝因其与陈文春财产分割取得相关股份； 

4、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披露了《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

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因触发股份锁定期延长承诺的履行

条件，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周广大先生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 6 个月至 2024 年 1 月 7 日。因此，周广大先生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通过

前海仁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将自行履行承诺，延长锁定期至 2024 年 1 月 7 日。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5,843,770 12 

2 首发限售股 142,106,760 12 

合    计 147,950,530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奥比中光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奥比中

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能清                         邱荣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6 月 29日    

 

 


